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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环境局文件

宝环保〔2022〕6 号

“宝山区生态环境教育基地”管理办法

一、总则

为落实生态环境部、中央宣传部、中央文明办、教育部、共青

团中央、全国妇联六部门发布的《“美丽中国，我是行动者”提升

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（2021-2025 年）》、上海市第八轮环保

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-2023 年）和“上海市环境教育基地”管理办

法有关要求，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宣传基地、法治基地、科普基地等

示范作用，为全社会提供优质的生态环境教育资源；积极引导有基

础、有条件、有意愿的单位，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、形式多样的

生态文明教育场所，推进环保设施及生态环境教育场馆向公众开

放，引导全社会树牢生态文明价值理念，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

活方式。特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组织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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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山区生态环境局是区级生态环境教育基地创建活动的指导

和管理部门。宝山区环境监测站负责材料收集、技术指导、专家评

审等工作。

该活动设专家组，负责全区范围生态环境教育基地的规划指

导、技术评估等支持工作。

三、申报资格

宝山区生态环境教育基地分为以下四个大类，凡在此范围，有

基础、有条件、有意愿的单位和场所均可申报“宝山区生态环境教

育基地”。

A 类：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单位，如环境监测设施、城市污水

处理设施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；危险废物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

处理设施等；

B 类：自然生态环境类，如水源地、城郊公园、河口湿地等；

C 类：具有生态环境教育功能的科研院所、工业园区、农村环

境综合整治示范点、有机食品生产基地、生态修复示范点等；

D 类：具有生态环境教育功能的场馆，如博物馆、文化馆、科

技馆、展示馆、低碳馆、新能源科普馆等；

四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单位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具有适合开展生态环境

教育实践活动的基本场所、设施设备，有资金保障和相关管理制度，

不以营利为目的，保证正常开放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应具备保障受教育者安全的相关设施，提供必

要的安全防护用具，规划合理的学习路线及路线标识，确保教育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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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的安全。

（三）有专门负责接待的专（兼）职生态文明宣讲员、生态环

境讲解员、或生态环保讲师，讲解人员应通过本单位培训并通过考

核。

（四）结合基地生态环境资源条件与特色，针对不同人群、不

同年龄提供有差别的学习内容及形式，设计“生态环境教育体验和

实践活动手册”及相应的宣传教育材料，如宣传折页、学习单、教

材教具、生态环保短视频等。

五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初审。各街镇、园区、及相关机构根据《宝山区生态环

境教育基地评估标准》对申报材料及申报推荐表进行初审、给出推

荐意见，合格者加盖公章，报送至宝山区环境监测站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。申报材料包括：“宝山区生态环境教育基地申

报推荐表”、“生态环境教育基地体验和实践活动手册”及评估标准

中考核内容相关辅证材料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应来源于近 1 年内开展的活动，真实客观地反

应创建过程和效果。

六、评审和复评

宝山区环境监测站将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和部分基

地实地核查，提出评审意见报区生态环境局。

对符合申报要求，达到评审标准的基地，区生态环境局将给予

表彰及授牌。

宝山区生态环境教育基地每年评选一次，荣誉有效期为 4 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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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年参加复评。有效期后如不参加复评或复评未通过，荣誉将于

次年自动取消，并通过发文的形式予以公布。

七、附则

本办法由宝山区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，并适时修订完善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
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环境局

2022 年 10 月 11 日

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2年 10月 1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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